
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

公 告

债务人张家港保税区创凡贸易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

一案，张家港保税区创凡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接管和催收到

资产总额95246.01元，审核认定的债权总金额为1365299.14

元。经阶段性审计，截止 2022 年 10 月 24 日，张家港保税

区创凡贸易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46767.17 元，负债总额

2823928.25 元。张家港保税区创凡贸易有限公司确已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。本院于 2023 年 4

月 13 日裁定宣告张家港保税区创凡贸易有限公司破产。

特此公告

二 O 二三年四月十三日


